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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法規範憲法審查1
 

嶺律師編著《憲法訴訟法》高點出版 
 

 
 
 

法規範憲法審查一事，涉及大審法與憲法訴訟法之比較
2
；並與憲法學重要概念相串

連，屬於憲法學之重要知識，以下遂以數道例題，協助讀者強化對於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認

識。 

壹、 核心問題 

一、 我國法採取「權力分立（五權分立）」之設計，其中司法權得以對於立法權（或部分

情形之行政權）所制定之法規範宣告違憲，屬於憲法訴訟法學應研究議題，得否從憲

法與實定法為切入點，加以論述「司法院大法官之法律審查權與法律廢棄權」？ 

二、 請問行政法院之法官，是否具備「法律審查權與法律廢棄權」？ 

三、 行政法院之法官，針對法律聲請憲法法庭判決（法規範憲法審查）時，須否先進行「合

憲性解釋」？（即「合憲性解釋」與聲請憲法法庭判決之干係如何？） 

四、 假設您為行政法院之法官，您與您的同僚在閒聊時，恰好發現您們都辦到涉及同一法

律之案件，而且，您們都認為該法律違憲。由於您的同僚已經聲請憲法法庭進行法規

範憲法審查，則此際，您是否仍要提出聲請？ 

五、 若您為行政法院之法官，在「暫時權利保護」程序中，您發現所適用之法律，分別有

合理確信違憲、懷疑其違憲之情形，您應該如何應對？（請先說明於此際，涉及

哪些憲法價值之衝突，並提出個人認為此際處理之方法？） 

貳、 解說 

一、司法院大法官之法律審查權與法律廢棄權 

所謂「法官對法律之審查權」，係指法官在審判時，得審視、檢驗應適用之法律是否

合憲；至於「法官對法律之廢棄權」，係指法官在審判時，若認定案件應適用之法律違憲，

得否定該法律之效力而拒絕適用。 

 
                                                        
1 相關文獻，例見：許宗力（2009），司法權的運作與憲法：法官作為憲法之維護者，葉俊榮（編），法治的開

拓與傳承：翁岳生教授的公法世界，元照；吳信華（2009），論法官聲請釋憲，憲法訴訟專題研究「訴訟類

型」，元照；楊子慧（2008），大法官釋憲實務中的法官聲請釋憲之程序，憲法訴訟，元照；謝碩駿（2022），

論行政法院在暫時權利保護程序中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51卷第2期。 

2 在憲法訴訟法剛實施的現在，與過往大審法之相比較，亦屬重要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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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大法官具備法律審查權與法律廢棄權，此可參憲法第78條：「司法院解釋憲法，

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第79條第2項：「司法院設大法官若干人，掌理本憲法

第七十八條規定事項，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4項：

「司法院大法官，除依憲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外，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副總統之彈

劾及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 

且憲法訴訟法第1條第1項：「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

件：一、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二、機關爭議案件。三、總統、副總統彈

劾案件。四、政黨違憲解散案件。五、地方自治保障案件。六、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亦明文「法規範憲法審查」。 

二、行政法院法官對於審理案件時應適用之法律，僅具有「審查權」，而無「廢棄權」 

按憲法訴訟法第55條規定：「各法院就其審理之案件，對裁判上所應適用之法律位階

法規範，依其合理確信，認有牴觸憲法，且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者，得聲請憲

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根據此一條文，行政法院法官具備「審查權」，其得以審查所應適用之法規範，是否

有違憲之情形；惟其並無宣告該法律違憲之權，即大法官方具有法律違憲宣告之權限，此

稱為大法官之法律違憲宣告專屬權。 

憲法訴訟法第55條乃釋字第371號解釋、第572號解釋、第590號解釋之明文化，一般認

為，憲法之效力高於法律，法官有優先遵守之義務，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

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應許其先行聲請解釋憲法。因而，遇有

前述情形時，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

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憲法法庭判決。 

三、行政法院之法官，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前，須先進行「合憲性解釋」 

所謂「合憲性解釋」，文獻上認為係「一項法律條文的解釋，如果有多種結果，只要

有一種結果可以避免宣告該法律違憲，便應選擇該種解釋方式。」，此乃避免動輒宣告立

法者所制定之法律違憲，進而低估立法者之民主正當性。 

學說上認為「合理確信法律違憲」乃法院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要件，此見憲法訴訟

法第56條第4款：「本節聲請，應以聲請書記載下列事項：四、聲請判決之理由、應受審查

法律位階法規範在裁判上適用之必要性及客觀上形成確信其違憲之法律見解。」自明。 

因而，法官如果只是單純「懷疑」該法律違憲，而還沒有達到「合理確信」 違憲的程

度，並不符合憲法訴訟法第55條規定之聲請要件。 

釋憲實務上，釋字第572號解釋要求，法院一方面必須「詳敘其對系爭違憲法律之闡

釋」，另一方面必須「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予以說明」，並以此為基礎，「提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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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且其論證客觀上無明顯錯誤者，始足當之。如僅對

法律是否違憲發生疑義，或系爭法律有合憲解釋之可能者，尚難謂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

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 

因而，法官必須運用各種法律解釋方法對其認定違憲的法律詳為解釋，僅在沒有任何

一種解釋方法可以得出「法律合憲」的結論時，才算是已經達到「確信法律違憲」的程度，

否則僅是「懷疑」法律違憲而已。因而，「合憲性解釋」為行政法院之法官，聲請法規範

憲法審查之前提任務。 

四、法院的聲請義務，並不會因為其他法院已經針對同一法律提出聲請，而得以被豁免�

我國司法實務上，曾有見解指出，由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其他庭已針對黨產條例向司

法院大法官聲請解釋，故「考量訴訟經濟之利益與司法資源之共享」，並無必要由該庭再

提出釋憲之聲請。參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260號裁定：「由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其

他庭已針對黨產條例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解釋，故「考量訴訟經濟之利益與司法資源之共

享」，並無必要由該庭再提出釋憲之聲請。」 

惟學說見解認為，此一實務見解，並不可採，理由如下： 

法院有向司法院大法官提出聲請之義務 

   釋字第371號解釋明文指出，法官「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倘若

法院並無向憲法法庭聲請判決之義務，則其將適用「合理確信違憲的法律」作為裁判

依據。 

   如此一來，釋字第371號解釋肯認法院對法律享有審查權將失去意義，也違反「司

法權之行使應受憲法拘束」的憲法基本原則。 

   因此，我國各法院在審理案件時，行使對法律之審查權後，若合理確信「對裁判

具重要性之法律違憲」，有權也有義務裁定停止案件審理程序，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

法規範憲法審查。在其他法院已經針對同一法律提出聲請之場合，並不使承審法院脫

免其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義務。 

裁定停止案件審理程序一旦與聲請釋憲脫鉤，將失去正當性 

   學說上認為，法院要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必須以「提出釋憲聲請」作為理由，不

允許法院在未提出釋憲聲請的情況下，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此可參憲法訴訟法第57條：

「各法院就其審理之原因案件，以本節聲請為由而裁定停止程序時，應附以前條聲請

書為裁定之一部。如有急迫情形，並得為必要之處分。」 

   因此，學說上認為，裁定停止案件審理程序一旦與聲請釋憲脫鉤，將失去正當性。

故縱使其他法院已經針對同一法律提出聲請，法院仍應提出聲請，以避免失去裁定停

止案件審理程序之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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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暫時權利保護」與憲法關係 

一般認為，憲法第16條之訴訟權，除了保障人民在權利遭受侵害時得向法院提起訴訟

以尋求救濟，同時也要求訴訟程序本身必須能讓人民獲得實質有效的權利救濟。基於此「有

效權利救濟」之誡命，立法者有必要在訴訟法中設計出暫時權利保護程序，提供人民向法

院聲請「在本案決定作成前，先作成暫時決定，以避免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並確保本案

決定實效性」的救濟管道。 

當行政法院「合理確信」法律違憲 

   此種情形，涉及「應提供有效權利保護」與「應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間的衝

突。申言之，倘若給予暫時權利保護，雖能落實「應提供有效權利保護」之目標，惟

此際即未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倘若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則勢必曠日費時，又未能

落實「應提供有效權利保護」之目標。 

   不過，本文認為，「有效權利保護」具有相對優先的地位。行政法院若違反「法

院應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時，可以因為「有效

權利保護優位」而阻卻違憲。 

當行政法院「懷疑」法律違憲 

   此種情形，涉及「應提供有效權利保護」與「法官應受法律拘束，適用法律作成

裁判」之間的衝突。申言之，倘若給予暫時權利保護，雖能落實「應提供有效權利保

護」之目標，惟此際即未能落實法官依法審判（憲法第80條）之要求；倘若依法審判，

則法官已懷疑此一條文有違憲之可能，又依照該法審判，似未提供人民有效權利保護。 

   不過，本文認為，「有效權利保護」具有相對優先的地位。行政法院若違反「法

官應受法律拘束」時，可以因為「有效權利保護優位」而阻卻違憲。 

本文理由 

   本文基於以下幾點理由，認為在上述的兩難局面中，均應先考量「有效權利保護」

之價值。 

行政訴訟法第1條：「保障人民權益，確保國家行政權之合法行使」之立法決定：若

行政法院在暫時權利保護審查程序中，已經認為「系爭行政行為的法律依據違憲」，

卻對植基於「法律違憲性」而生的「行政行為違法性」視而不見，並拒絕提供人民

暫時權利保護，顯然嚴重背離行政訴訟法之立法目的。 

已該當「暫時權利保護」之相關要件：若認為「系爭行政行為之法律依據違憲」，

就暫時權利保護聲請之審查而言，其意義即是「原告之訴顯有理由」、「原告本案

程序之勝訴蓋然性甚高」、「假處分聲請人具有處分請求」。 

於本案訴訟中仍能實現「應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法官應受法律拘束，適用法

律作成裁判」之價值：行政法院對於「系爭行政行為之法律依據違憲」如果已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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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合理確信」，在裁定准許暫時權利保護之聲請後，接下來在本案程序中，行政

法院對於「系爭行政行為之法律依據違憲」的認定程度，不太可能會突然驟降，失

去「合理確信」。在本案程序中，行政法院對「系爭行政行為之法律依據違憲」仍

保有「合理確信」之情形，即須裁定停止本案程序，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法規範憲

法審查，善盡法院之聲請義務。 

 
 


